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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公安厅文件

吉公规〔2023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吉林省公安机关进一步优化户籍
政策五条新举措》的通知

各市州公安局，长白山公安局，各县市区公安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“放管服”改革部署，进一步创新

公安户政管理服务，以最低门槛、最短时限、最优服务为吉林振

兴发展引人聚才，省公安厅研究制定《吉林省公安机关进一步优

化户籍政策五条新举措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出台优化户籍政策“五

条新举措”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

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，是贯彻落实公安部《公

安机关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30 条措施》部署要求的创新做法，

各地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组织领导，按照政策规定持续优

化政策、升级服务，切实把好事办好、实事抓实，努力为吉林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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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发展创造便捷高效的公安政务服务环境。

二、开展业务培训，严格规范办理。各地要通过举办业务培

训班集中培训、线上答疑解惑，编发菜单查询式操作手册等方式，

逐条详细解读“五条新举措”内容，组织各地认真学习领会政策精

神，严格执行政策要求，确保执行标准一致、落实到位，坚决杜

绝“不知道、不会办、不给办”等现象发生，确保实现“零投诉”工
作目标。

三、加强政策宣传，营造浓厚氛围。各地要组织全省户政部

门和派出所开展集中宣传活动，充分利用窗口办理业务和派出所

民警日常走访工作，通过发放政策宣传单和面对面讲解等方式，

帮助群众了解“五条新举措”政策规定。要积极协调电台、电视台、

报社等新闻媒体和网络新媒体，扩大宣传声势，提高群众政策知

晓率。

               
吉林省公安厅 

2023 年 12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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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公安机关进一步优化户籍政策
五条新举措

 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“放管服”改革部署，进一步创新

公安户政管理服务，以最低门槛、最短时限、最优服务为吉林振

兴发展引人聚才，保障外来人口“进得来、落得下、服务得好”，
制定如下措施：

1、城镇无住房可落户。在城镇派出所设立集体户，有意愿

落户但无固定住所人员凭落户意愿书即可落户。

2、省内乡村无土地可落户。省内户口登记在乡村地区的，

在拟迁入乡村有合法宅基地的，经村委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同意，

即可迁入户口。

3、省内居住证互通互认。优化居住证登记时间认证，从省

内首次暂住登记时间计算，满足 180 天即可。在省内已申请并

领取居住证，到其他城市办理暂住登记后即可直接申领新居住证。

4、高频业务“跨省通办”。在实现 6 类户口迁移业务、户籍

类证明开具、新生儿入户、居民身份证办理“跨省通办”基础上，

实现购房落户、招工落户等事项“跨省通办”。
5、更多业务“全程网办”。在吉林公安 APP 和吉林公安微信

公众号开通网上办理功能，实现城镇投靠落户、购房落户、人才

落户、工作调动落户，新生儿入户，非主项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更

正等高频户政业务“全程网办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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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。

抄送：省委组织部、省发改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民政厅、省人社厅、

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卫健委、省医保局。

      厅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。

吉林省公安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4 日印发


